
三联商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方案调整的说明 

 

一、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程序 

2016 年 2 月 24 日，三联商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联商社”、“公

司”或“上市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重大资产重组相关

议案，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方式购买沙翔、于正刚、嘉兴久禄鑫

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交易对方”）持有的浙江德景电子科

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景电子”）100%股权；同时拟向国美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西藏紫光展锐投资有限公司及三边国际贸易（北京）有限公司 3 名特定投资

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 90,000 万元。 

2016 年 3 月 22 日，三联商社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重大

资产重组相关议案。 

2016 年 5 月 18 日，经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以下简

称“并购重组委”）2016 年第 35 次工作会议审核，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未获得通过。 

2016 年 6 月 2 日，三联商社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继续推进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2016 年 9 月 5 日，三联商社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交

易方案调整涉及的相关议案。 

二、本次重组方案内容主要调整情况 

（一）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方案主要调整情况 

1、收购方式 

原方案： 

前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方案由（i）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ii）发行

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两部分构成，即公司向德景电子全体股东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其持有的德景电子 100%的股权，同时，公司向国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西

藏紫光展锐投资有限公司、三边国际贸易（北京）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

金，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金额不超过前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的德景电

子 100%的股权的交易对价。 

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实施为前提条件，

但募集配套资金成功与否并不影响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交易行为的实

施。 

调整后的方案： 

上市公司以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交易对方持有的德景电子 100%的股权。 

2、交易作价及支付方式 

原方案： 

根据北京北方亚事资产评估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三联商社股份

有限公司拟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涉及的浙江德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股

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北方亚事评报字[2016]第 01-058 号）（以下简

称“《评估报告》”），以 2015 年 12 月 31 日为基准日，德景电子 100%股权评估

值为 93,261 万元。经交易各方友好协商，德景电子 100%股权交易价格为 90,000

万元。 

支付方式为： 

（1）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上市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沙翔、于正刚、嘉兴久禄鑫

持有的德景电子 100%股权。前次交易德景电子 100%股权的评估值为 93,261

万元。上市公司与德景电子股东协商确定德景电子 100%股权交易价格为 90,000

万元，其中股份支付对价为 80,000 万元，现金支付对价为 10,000 万元。 

前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完成后，上市公司将拥有德景电子 100%

股权。 

（2）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上市公司拟向国美控股、紫光展锐及三边贸易 3 名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

配套资金，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 90,000 万元。 

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实施为前提条件，

但募集配套资金成功与否并不影响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交易行为的实

施。 

调整后的方案： 

根据北京北方亚事资产评估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评估报告》，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标的资产的评估价值合计为人民币 93,261 万元。双

方同意，根据上述评估价值，双方经友好协商，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确定为

80,000 万元。 

支付方式为： 

双方同意，标的资产的股权转让价款由上市公司按照《三联商社股份有限公

司与浙江德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全体股东之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以下简称

“购买资产协议”）的约定，按照交易对方中各方在交割日所持有的德景电子的

股权比例，分三期支付给交易对方。 

第一期股权转让价款：自交割日起 5 个工作日内，上市公司向交易对方支付

人民币 40,000 万元。 

第二期股权转让价款：自交割日起 12 个月内，上市公司向交易对方支付人

民币 10,000 万元。 

第三期股权转让价款：自交割日起 36 个月内,但最晚不迟于《购买资产协议》

约定的利润承诺期限届满且交易对方的业绩补偿义务全部履行完毕后十个工作

日，上市公司向交易对方支付人民币 30,000 万元。 

交易对方需要使用上市公司支付的部分股权转让价款用于在二级市场购入

上市公司股票。 

自上市公司将第一期股权转让价款中的20,000万元支付至共管账户后的18

个月以内（以下简称“购入期”），交易对方应当将共管账户中的 30,000 万元资

金（包括第二期股权转让价款）全部用于在二级市场购入上市公司股票。 



3、利润承诺及业绩补偿方案 

原方案： 

根据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签订的《利润补偿协议》，德景电子全体股东与上

市公司约定：标的资产 2016 年、2017 年和 2018 年实现的经审计的净利润（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且不含募集配套资金收益，以下同）不低于人民币 6,000 万

元、8,000 万元及 10,000 万元。如果标的资产在承诺年度实现的实际净利润未

达到该年度净利润承诺数，德景电子全体股东应按照其各自现所持有的德景电子

的股权比例，就实际净利润未达到该年度净利润承诺数的部分对上市公司进行补

偿。 

利润补偿原则为： 

（1）德景电子全体股东首先以通过前次交易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进行补偿，

对于每年各方需补偿的股份数将由上市公司以 1 元总价回购并予以注销（即三联

商社有权以总价人民币 1 元的价格回购补偿股份）； 

（2）如德景电子全体股东通过前次交易获得股份的数量不足，应当以现金

或上市公司认可的其他方式向上市公司进行补偿。 

调整后的方案： 

根据《购买资产协议》，交易对方与上市公司约定：交易对方同意对标的资

产 2016 年、2017 年、2018 年（以下简称“承诺年度”）实现的经审计的的净

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以下同）进行承诺（以下简称“净利润承诺数”），

并同意在实际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以下同）未达到净利润承诺数时，

按照《购买资产协议》的约定对三联商社进行补偿。 

交易对方预测，标的资产在承诺年度预计实现的经审计的净利润分别为人民

币 6,000 万元、8,000 万元、10,000 万元。鉴于此，交易对方承诺标的资产 2016 

年、2017 年和 2018 年实现的经审计的净利润不低于人民币 6,000 万元、8,000

万元、10,000 万元，否则交易对方将按照《购买资产协议》的约定对上市公司

予以补偿。 

交易对方同意，若本次交易未能在 2016 年 12 月 31 日前实施完毕的，则承



诺年度相应顺延至下一年度（即 2017 年、2018 年、2019 年），相应年度的净

利润预测数和净利润承诺数分别为 8,000 万元、10,000 万元、11,100 万元。 

除上述调整外，本次交易方案的其他主要方面不作调整。 

（二）本次重组文件其他内容主要调整情况 

1、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原方案： 

前次交易的募集配套资金认购对象包括国美控股、紫光展锐及三边贸易，国

美控股和三边贸易为上市公司关联方。前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调整后的方案： 

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以及标的公司与上市公司及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及其关联人保持独立，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2、是否涉及股份锁定的承诺 

原方案：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沙翔、于正刚和嘉兴久禄鑫承诺：

其认购的上市公司新增股份的限售期，即不得通过证券市场公开交易或协议方式

转让的期限，为新增股份自股份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和本人/本合伙企业在《利润

补偿协议》中约定的利润补偿义务履行完毕之日中的较晚日。 

募集配套资金的认购方国美控股、紫光展锐及三边贸易承诺：因配套融资认

购的非公开发行的股份自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 

控股股东山东龙脊岛及其一致行动人战圣投资承诺：在交易所涉及的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募集配套资金均经中国证监会核准且实施完毕后，其在

交易前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在交易完成后 12 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进行转让，

包括通过证券市场公开转让或通过协议方式转让，也不由上市公司回购该股份。 

调整后的方案： 

因本次方案不涉及发行股份，因此控股股东山东龙脊岛建设有限公司、控股

股东之一致行动人北京战圣投资有限公司，交易对方沙翔、于正刚、嘉兴久禄鑫



均未出具相关股份锁定的承诺。 

双方在《购买资产协议》中约定，交易对方沙翔、于正刚、嘉兴久禄鑫以共

管账户内资金第一次购入上市公司股票之日起，至交易对方全部履行完毕利润补

偿义务之日，交易对方以共管账户内资金所购入的上市公司股票不得以任何方式

进行转让。 

3、交易方案需要履行的决策程序及报批程序 

原方案： 

（1）前次交易需获得的授权与审批 

前次方案除需获得公司相关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以及商务部关于经营

者集中审查的意见等审批与授权外，还需要中国证监会的批准。 

调整后的方案： 

（1）本次交易需获得的授权与审批 

本次方案需获得公司相关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以及商务部关于经营者

集中审查的意见等审批与授权。 

（2）本次交易尚需履行的批准或核准程序： 

本次交易尚需经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除上述内容外，公司对标的公司所处行业最新发展前景、德景电子 2016 年

1-6 月的实际经营情况和未来发展规划等内容进行了更新及补充，并在此基础上

对《三联商社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等文件进行

了修订和更新。 

               

 

三联商社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六年九月日五 


